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非香港公司註冊和維護指南 (3) 

註冊程序 

 

一、 非香港公司(分公司)的註冊程序及政府費用 

 

根據《公司條例》第 776 條，非香港公司須在香港設立營業地點後的一個月內申請註冊為

「註冊非香港公司」。註冊程序如下： 

 

需向公司註冊處提供之所需文件： 

 

1、  申報公司名稱、主要營業地點地址、董事、公司秘書及香港獲授權代表等資料的表格 

NN1； 

 

2、 對公司的組織作出規定文書的核證副本，例如憲章、法規或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

則； 

 

3、 公司註冊證明書或相等文件的核證副本； 

 

4、 公司最近期發出的賬目的核證副本；  

 

5、 致商業登記署通知書 (IRBR2) 。 

 

有關申請費用為港幣 1,720 元 ( 已包括不可退回的文件用費港幣 295 元 ) 。 如果非香港公司

仍未按 《商業登記條例》登記其業務，申請人須在交付 IRBR2 時繳付訂明的商業登記費港幣

2 ,250 元，此費用每年由立法會審查。 

 

非香港公司的註冊程序在向公司註冊處提交申請後的大約 1 個月內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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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 註冊需提供之文件與資料  

 

就註冊非香港公司而言，您需要向公司註冊處提供以下文件與資料申請註冊： 

 

1、  該公司的憲章、法規或章程大綱 ( 包括章程細則 (如有) ) 的經核證副本，或對該公司的

組織作出規定的其他文書的經核證副本，或該憲章、法規、章程大綱或文書的經核證中

文或英文譯本或 ( 如上述憲章、法規、章程大綱或其他文書並非採用中文或英文 )； 

 

2、  以英文或中文申報海外母公司之董事及公司秘書(如有)的以下詳情資料︰ 

 

(1)  如董事及公司秘書是自然人 

(i)  完整的名字及姓氏(同時提供中文姓名，如有) 

(ii)  前用名字或姓氏(如有) 

(iii)  別名(如有) 

(iv)  慣常居住地址 

(v)  香港身分證號碼，或所持有的任何護照的號碼及簽發國家 

 

(2)  如董事及公司秘書是法人團體 

(i)  該法人團體的名稱 

(ii)  香港的註冊編號 ( 如有) 

(iii)  其註冊辦事處或主要辦事處的地址 

 

3、  提供擔任註冊非香港公司的獲授權代表人的資料，該獲授權代表人必須是慣常居住在香

港的自然人、《法律執業者條例》所界定的律師法團、《專業會計師條例》界定的執業

法團、律師行或執業會計師事務所，其必須在香港設有營業地點。並且代公司接受任何

須向該公司送達的法律程序文件或通知的送達。 

 

4、  註冊非香港公司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； 

 

5、  該海外母公司在其成立所在地的主要營業地點(如有)，及在其成立所在地的註冊辦事處 

( 或等同於註冊辦事處的地點 ) ； 

 

6、 該海外母公司的公司註冊證明書的經核證副本，以及該證明書的經核證中文或英文譯本 

( 如該證明書並非採用中文或英文 )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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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  除非獲得公司註冊處處長豁免，否則須提供海外母公司最近期發表的賬目的經核證副

本，而該賬目須符合其註冊成立所在地的法律規定，或(沒有任何法律或規章)指明該公

司所在的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律，或該司法管轄區的任何證券交易所或類似的監管

機構的規章的陳述書。 

 

如須提供的賬目並非採用中文或英文，則公司須將有關賬目的經核證中文或英文譯本，

以代替交付原語文賬目的經核證副本。 

 

8、  註冊非香港公司在香港設立營業地點時，其海外母公司如在香港已有須登記的已抵押財

產及物業，則須在其在香港設立營業地點之日起一個月內，向註冊處提交以下文件登

記： 

 

(1)  承按人或承押記人資料 

 

(2)  該項押記或證明有該項押記的文書的正本或副本 

 

如以上文件非採用英文或中文，客戶須提供經核證英文或中文譯本副本。 

 

向公司註冊處提交的所有文件（原件除外），必須使用A4單面白紙。此項要求非法律

規定，而是由公司註冊處所指定，並且可能隨時更改其要求， 因此，本所建議客戶收

集文件前先與本所聯繫確認其要求。 

 

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，煩請您瀏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.kaizencpa.com  或通過下列方

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： 

電郵： info@kaizencpa.com, enquiries@kaizencpa.com  

電話：+852 2341 1444 

手提電話：+852 5616 4140, +86 152 1943 4614 

WhatsApp, Line 和微信： +852 5616 4140 

Skype: kaizencp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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